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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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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營署綜字第10712148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署107年5月23日召開「看見海岸及以在地連結方式

維護自然海岸先期研究-以宜蘭縣為例」案期中報告審查會

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署107年5月15日營署綜字第1071193392號開會通知單

續辦。

正本：王委員鑫、吳委員全安、沈委員淑敏、李委員永展、陳委員紫娥、曾委員梓峰
(以上按姓名筆劃順序)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教育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經濟部
水利署、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、交通部中央氣象局、交通部觀光局、行政院
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、海洋委員
會、宜蘭縣政府、宜蘭縣頭城鎮公所、宜蘭縣壯圍鄉公所、宜蘭縣五結鄉公
所、宜蘭縣蘇澳鎮公所、宜蘭縣南澳鄉公所、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、中
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、國立宜蘭大學(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)、國立宜蘭大
學(森林暨自然資源系)、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、宜蘭縣蘇澳鎮岳明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署綜合計畫組(3科)



 
 

1

召開「看見海岸及以在地連結方式維護自然海岸先期研究-

以宜蘭縣為例」案期中報告審查 

會議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7 年 5 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參、主持人：林組長秉勳 

肆、出列席人員：（詳如簽到表） 

記錄：陳俊賢  

伍、結論： 

一、 本案期中報告內容原則同意，請規劃單位依契約書約定辦理後

續事宜。 

二、 各出席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見（詳附錄發言要點），請規劃單

位納入參考，並將意見處理情形對照表納入期末報告書；必要

時，列為議題納入工作會議討論。 

陸、散會：下午 12 時 1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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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：發言要點 

一、 王委員鑫 

(一)報告書內容豐富，建議事項都切合需要，而本委辦案結束後由何

者持續辦理守護海岸資源部分，考量內政部營建署轄下並無直屬

執行海岸管理機關，實務上似回歸地方政府，又地方政府分工細

瑣，仍建議思考後續執行者為何。另從未來將落實的國土計畫及

現行相關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綜合考量，要落實在地守護，似

從都市計畫著手較易執行，建議個案應掌握土管規定並釐清各海

岸段或海岸相關設施之中央或地方的主管單位權責。 

(二)利澤沙丘以前規模是國際標準，稱為沙積，一道道沙丘間的濕地

叫做後背濕地，主要作為養鴨池，所以宜蘭鴨賞很有名，後來因

為利澤工業區開發面臨大規模破壞。 

(三)考量本案核心是在地連結的示範計畫，建議本案應適度收斂。 

(四)報告書所提在地連結可由學校辦理部分，考量其有資源及人力，

應具可行性；惟社區治理(community based governance)及在地共

識建立為重要概念，建議仍應與具土地所有權及實際使用之社區

為合作對象，以深入地方落實。另建議可參考李光中、盧道杰教

授提供行政院農業委會林務局之里山倡議管理績效架構，斟酌納

入本案。 

(五)報告書 p3-5(表 3-1 各部會機關海岸調查項目內容表)，建議加

入內政部營建署相關委託計畫。 

(六)報告書 p3-14，「3.自然海岸保護課題與策略」，因該段內容是預

計進行策略，對未來工作有引導功能，爰建議再予思考後斟酌調

整相關文字以避免理想太大難以落實。 

(七)報告書 p3-15，「(一)宜蘭縣自然海岸分布」，建議應有專有名詞

(如自然海岸)說明。 

(八)報告書 p4-39(圖 4-17 宜蘭自然海岸現況分布圖)，圖例之「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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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」建議修正為「礫岸」或「岩岸」，「卵石岸」建議修正為「礫

灘」，另建議標註圖資年代。 

(九)本案核心為在地連結，因此在地團體名單很重要，建議可至行政

院環境保護署東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查詢相關非營利組織名

冊；另在地連結操作在國際上有既定脈絡，建議可參考國際自然

保護聯盟(IUCN)下 2 個委員會(social policy 社會政策委員會、

CEC 溝通與教育委員會)資料，斟酌納入本案。 

二、 陳委員紫娥 

(一)報告書內容豐富，值得肯定。 

(二)依報告書內容，本案似未達里山倡議之精神(生產、生活及生態，

三生一體的概念)，爰「貳、理論與案例研析」部分，請斟酌是

否刪除里山倡議部分。 

(三)本案應分成兩部分，其一為看見海岸，即透過收集資料了解宜蘭

縣現地資源，報告書第肆章「一、宜蘭海岸地景特色與現況資源

盤點」已有充足豐富之內容；另一為以在地連結方式維護自然海

岸，依海岸管理法第 12 條至第 15 條所述，符合條件者應擬定海

岸保護計畫及海岸防護計畫，爰請規劃單位於報告書 p4-14(圖

4-6海岸一級保護區(北)分布圖)及4-15(圖4-7海岸一級保護區

(南)分布圖)，標註 3 實作計畫之範圍，並說明有無海岸保護計

畫及海岸防護計畫，及其禁止及相容之使用規定。 

(四)報告書 p4-37 至 p4-38，「二、宜蘭自然海岸現地調查」，應加入

3 實作計畫現況及議題。 

(五)本案另一重點，為維護自然海岸先期研究，因海岸管理法第 1 條

立法意旨已明列確保自然海岸零損失，且該法應是著重海岸保護

區及海岸防護區管制，爰建議在操作順序上，應先納入海岸保護

及海岸防護機制，其次為實務上較易執行之政府機關管理的土

地，第 3為在地參與的理念，最後依照前 3項成果，產生海岸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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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管理策略。 

(六)報告書 p5-6(表 5-2 合作協力團隊參與構想表)，3實作計畫之海

岸資源屬性分別為「完整海岸林帶」、「海岸沙丘」及「海岸沙礫

石灘(受岬角地形影響)」，其是否與海岸管理法規定之劃定海岸

保護區條件相關，仍請檢視。另依同表所列「完整海岸林帶」部

分，其預計調查項目之「近海洄游魚類資源調查」，是否與「完

整海岸林帶」相關，仍請補充說明或修正。 

(七)報告書p4-21(表4-10宜蘭臨海鄉(鎮市)NGO團體)所列名單之各

組織團體，建議後續座談會可視情況邀請，除可了解其維護自然

海岸參與意願，亦可擴大未來合作對象及實作地點。 

三、 宜蘭縣頭城鎮公所 

(一)本案強調在地連結，惟依報告書內容似未與地方鄉鎮市公所連

結，亦無法了解鄉鎮市公所扮演角色，建議以透過公所成為平台

及媒介，使本案更易受地方接受及支持。 

(二)依報告書內容，3 實作計畫各有其合作對象及實作範圍，推論本

案應僅該 3 實作計畫具研究成果，似缺少宜蘭縣全面性研究成

果。 

(三)依報告書及簡報內容，及規劃團隊報告，規劃團隊已盤點相關在

地非營利組織，建議可進一步洽詢各鄉鎮市公所，以了解與本案

理念較契合及較具合作可能性之非營利組織，以增加未來在地連

結的合作機會。 

(四)本案以宜蘭縣各鄉鎮與自然海岸為出發點，建議報告書有關資源

及議題之內容，應以各鄉鎮作為章節架構。 

四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

(一)有關海岸管理問卷調查，依簡報 p20 至 p22 之結果分析，有人力

不足及經費短缺之現象。而以本署為例，海岸管理法為兼辦業

務，爰其分析結果應屬合理。另調查結果分析文字略小，建議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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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。 

(二)海岸管理法已於 104 年通過，倘未來須持續推動在地連結，請規

劃單位思考以地方政府為窗口，以連結在地非營利組織或社區之

可能性。 

五、交通部觀光局(東北角暨宜蘭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) 

報告書 p4-7(圖 4-4 海岸資源(北)分布圖)，大里遊客中心應位

於大里天公廟旁，請修正。 

六、本署綜合計畫組林組長秉勳 

(一)本案當初辦理目的，係參考英國 Coastline 2000 活動(英國地理

協會辦理海岸環境實地調查，參加者包括小學生至大學生等)，

期從法令政策及中央角度以外，以實務、向下扎根方式，獲得在

地認同，使海岸管理能持續落實執行，並能雙向回饋；而為驗證

後續推行之可能性，本案定位在自然海岸先期研究。 

(二)有關海岸保護區及海岸防護區範圍部分，依整體海岸管理計畫已

明列海岸保護區位及海岸防護區位，且明列相關機關應於該管理

計畫公告實施後之 2 年、3年內擬訂一、二級海岸保護計畫，及

該管理計畫公告實施後之 3年、4年內擬訂一、二級海岸防護計

畫，而該保護計畫、防護計畫應載明保(防)護範圍、禁止及相容

之使用等事項。另本部前以 107 年 4 月 25 日函確認第 1 階段海

岸保護區範圍(依 15 種法律所劃設 29 種項目)。 

(三)有關海岸保護區之管制部分，為避免疊床架屋及尊重目的事業

法，海岸管理法第 13 條第 2 項明訂，依其他法律規定納入保護

之地區，符合整體海岸管理計畫基本管理原則者，其管理事項等

從其規定；惟為避免管制機制不完善，如僅公告保護區範圍而無

保護措施及罰則，則可依同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，為加強保護

管理，必要時由主管機關擬訂禁止及相容使用事項之保護計畫。 

(四)有關實作計畫之合作對象部分，考量本案定位為先期研究具示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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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義，對象須具實務操作可行性及持續辦理可能性，爰同意規劃

單位建議之具非營利組織之代表性、自行有資源並具類似實務操

作經驗之宜蘭大學、荒野學會及岳明國小為合作對象。後續倘須

擴大辦理，亦不排除以社區為合作對象。另以合作對象岳明國小

為例，其實作對象雖為老師及小學生，但可影響擴及及相關親友

(如小學生父母親)，進而廣泛推行至社區民眾，可達本案喚醒在

地力量持續守護海岸之核心目的。 

(五)本案已盤點宜蘭縣自然海岸的現況及議題，建議可進一步分析急

迫需處理議題，優先處理方式，及現行海岸管理政策哪些與在地

連結有具體關係。 

(六)在地連結及資源議題盤點部分，考量政府經費及人力有限，似無

法以委辦案形式辦理各縣市海岸地區，未來原則上應回歸在地力

量，爰請規劃單位從 3 實作計畫之辦理過程及結果，就在地守護

海岸資源部分，提供較易執行之操作模式、流程及方法，以降低

專業門檻廣納有志者參與，並供相關團體及機關參考。 

(七)在地連結部分相關國際組織(如 IUCN，國際自然保護聯盟)倘有

案例，請斟酌是否彙整納入本案；另國內相關學者辦理類似在地

連結之研究或具實務經驗者，後續相關會議亦可適時邀請參與。 

七、本署綜合計畫組 

(一)經檢視 3 實作計畫未涉及海岸防護區位，但涉及無尾港水鳥保護

區、蘭陽濕地及無尾港濕地等本部已確認之第 1 階段海岸保護

區。 

(二)有關本案結束後，後續實質守護海岸資源對象部分，初步建議由

實際使用海岸地區範圍者來維護管理；又依行政院秘書長 106 年

3 月 8 日函示，就海岸地區土地利用管理權責已明確劃分，如地

用涉及土地之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管制，回歸國土計畫法、區域

計畫法、都市計畫法及國家公園法等相關規定，涉及地權則依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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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，涉及經營管理與治理，則按各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機關主管法令辦理。 

(三)報告書所提推動建議部分，請規劃單位再協助整理執行項目涉及

之權責單位，後續於相關會議視議題邀請該權責單位參與討論。 

(四)另依國土計畫法規定，未來將劃設 4 種國土功能分區，與本案較

有關的為海洋資源地區，又依 107 年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全國國

土計畫內容，係以平均高潮線作為海陸界線，即海岸管理法之近

岸海域，對應國土計畫法之海洋資源地區，爰本案之研究成果，

亦可評估適當納入國土計畫海岸資源地區土地使用管制之參考。 

(五)本案辦理初衷，係以示範計畫方式，結合在地力量，讓在地民眾

能積極參與，保護自然海岸；亦期建立示範運作模式，提供後續

其他縣市海岸地區辦理在地連結之參考。 

(六)經檢視本案邀標書、工作計畫書及工作會議會議結論，至期中各

工作項目皆有初步研究成果，符合契約規定。 

(七)有關簡報呈現問卷分析之結果，請規劃單位先將機關細分後(如

經濟部再分成經濟部水利署等)再予分析，並納入期末報告。 

(八)報告書內容與格式部分，意見如下： 

1.工作項目「辦理海岸管理之單位等資料之統計分析與彙整」

部分，本署已於 107 年 4 月 30 日函請海岸相關主管機關填

寫問卷，請於問卷結果彙整分析完後，補充相關資料至期末

報告書中。 

2.工作項目「宜蘭縣看見海岸企劃案」部分，分述如下： 

(1)已蒐集宜蘭縣頭城鎮等 5 鄰海鄉鎮之海岸特色描述等二

手資料(p4-1 至 4-36)，並有現地調查之一手資料(p4-37

至 4-42)，後續倘有相關資料，仍請適時補充。 

(2)已有專家座談與訪談之紀錄表資料(p4-43 至 4-45)，仍請

將座談訪談之實質重點及結論補充至期末報告書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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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已於 107 年 5 月 3 日辦理第 1 次座談會，仍請將相關資料

補充至期末報告書中。 

3.工作項目「建立宜蘭縣臨海鄉鎮在地連結之海岸管理運作機

制」部分，分述如下： 

(1)已有實作計畫並持續進行中 (p5-1 至 5-20)，仍請持續補

充相關實作資料(含統計分析，資料回傳型態、頻率與教

育宣導操作模式)。 

(2)已有專家座談與訪談之紀錄表資料(p4-43 至 4-45)，仍請

將座談訪談之實質重點及結論補充至期末報告書中。 

(3)請於期末報告書中，說明進行實作後，驗證計畫之可行性。 

4.本部業以 107 年 4 月 25 日函確認「第 1 階段海岸保護區」，

爰本部目前已公告特定區位共有 3 項，請修正 p3-3 內容。 

5.依 p3-17「表 3-4 自然海岸陸域範圍內公有土地統計表」計

算土地筆數，似與「表 3-5 自然海岸陸域範圍內公有土地管

理者統計清冊」土地筆數不同，仍請確認 2 表相關資料是否

正確。另請補充說明「佔該處自然海岸陸域範圍面積百分比」

欄之定義。 

6.依 p4-16(圖 4-8 海岸二級保護區(北)分布圖)及 p4-17(圖

4-9 海岸二級保護區(南)分布圖)，陸地上似有「人工魚礁禁

漁區」範圍，仍請確認。 

7.依 p4-27(圖 4-13 海岸防護設施(北)分布圖)及 p4-28 圖

4-14 海岸防護設施(南)分布圖)，部分標示為「數字」而非

「○○海堤」，仍請確認。 

八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(書面意見) 

(一)報告書 p4-10，表 4-5 項次 42，因涉及飛砂防止、漁業、土砂捍

止等種類之保安林，建議將類型「漁業保安林」修正為「保安林」；

另涉及保安林之數量共計 17 處，包括編號第 2701 號漁業暨土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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捍止保安林、編號第 2702 號飛砂防止保安林、編號第 2703 號飛

砂防止保安林、編號第 2707 號漁業保安林、編號第 2708 號漁業

保安林、編號第 2709 號漁業保安林、編號第 2714 號漁業保安林、

編號第 2715 號漁業保安林、編號第 2716 號土砂捍止保安林、編

號第 2717 號漁業保安林、編號第 2721 號土砂捍止保安林、編號

第 2722 號土砂捍止保安林、編號第 2723 號土砂捍止保安林、編

號第 2727 號防風保安林、編號第 2731 號土砂捍止保安林、編號

第 2733 號漁業保安林及編號第 2734 號土砂捍止保安林，建議再

予釐清修正。。 

(二)報告書 p4-10 頁，表 4-5 項次 43，包含宜蘭、羅東、南澳及和

平等 4個國有林事業區，非為「無名稱」，建請俢正。 

(三)報告書 p4-42，圖 4-20，「觀音海岸自然保留區」一詞，建議修

正為「觀音海岸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」。 

九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(書面意見) 

經檢視旨案報告書，有關水下文化資產一項，建請於第參章

(p3-1)，前言之第二段補充如下：「另，為使海岸管理事務及機制更

形完備，應請地方政府、在地團體或住民依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

13 條規定，任何人發現疑似水下文化資產時，應即停止該影響疑似

水下文化資產之活動，維持現場完整性，並立即通報主管機關處理。」。 

十、宜蘭縣蘇澳鎮公所 (書面意見) 

(一)報告書照片(圖)請統一彩色輸出。 

(二)報告書 p4-5，海岸地景特色與資源分布蘇澳鎮海岸第 2 行，詳

圖 4-3 疑似誤繕，請查明後修正。 

(三)報告書 p4-18，土地使用分區蘇澳鎮海岸內容敘述不完整，以圖

4-12 為例，濱海陸地範圍已包含蘇澳鎮細部計畫(新城溪以南、

三號道路以北地區-慶安段)，請修正。 

(四)報告書 p4-23，表 4-10 在地社區-宜蘭縣蘇澳鎮內容有誤，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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鎮社區發展協會為 30 個，請查明後修正。 

(五)報告書 p4-36 第 4 行，內埤海灣位於...(略以)，也是夏日賞景

「浮潛」的絕佳去處，內埤海灣係屬陡降型沙灘，為危險海灘禁

止任何游泳等活動，建請修正。 












